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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双色酱油翻盖及酱油

瓶。其中，双色酱油翻盖包括：限位座、下盖、及可

盖设在所述下盖上的翻盖；所述限位座和所述翻

盖相铰接；在所述下盖的侧壁与顶壁的相交处开

设有通槽；所述限位座卡置在所述通槽内。使本

申请在通过双色注塑把PE材质的下盖、PE材质的

限位座和PP材质的翻盖结合，从而把两种材料优

点结合，其中，PE材质的下盖使得拉环容易拉开，

PP材质的限位座与翻盖之间的铰链韧性好，不容

易断裂。但是因为PP材料和PE材料互融性差，两

种材料很容易会分离，故该设计通过物理结构将

两者结合。另外，通槽两侧和主体连接的位置是

薄壁位，消费者可以通过拉动翻盖，撕开两侧薄

壁位，从而轻松将PP翻盖和PE下盖拉出，达到分

离回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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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色酱油翻盖，其特征在于，包括：限位座、下盖、及可盖设在所述下盖上的翻

盖；所述限位座和所述翻盖相铰接；在所述下盖的侧壁与顶壁的相交处开设有通槽；所述限

位座卡置在所述通槽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色酱油翻盖，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下盖的内壁上沿周向方向

设置有用于卡置在瓶体的限位槽内的第一限位条；在所述限位座的内壁上设置有用于卡置

在瓶体的限位槽内的第二限位条；所述第一限位条与所述第二限位条处于同一圆周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色酱油翻盖，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下盖上开设有沿其轴线贯

通的通孔；在所述下盖上设置有用于封闭所述通孔的拉环组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双色酱油翻盖，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下盖的顶壁上设置有出液

嘴；所述拉环组件位于所述出液嘴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色酱油翻盖，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出液嘴远离所述通槽的一

端朝所述出液嘴的外部延伸形成鹰嘴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色酱油翻盖，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限位座的外壁上开设有第

一卡槽；所述下盖卡置在所述第一卡槽内；所述下盖的顶面与所述第一卡槽的顶壁相抵接。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色酱油翻盖，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翻盖的内壁上设置有环形

密封座；在所述翻盖盖设在所述下盖上的情况下，所述环形密封座与所述出液嘴的内壁相

抵接。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双色酱油翻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拉环组件包括提拉部和用于

封闭所述通孔的拉环片，所述提拉部设置在所述拉环片的上端，所述拉环片为易撕型拉环

片。

9.一种酱油瓶，其特征在于，包括瓶体、及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双色酱油翻

盖；所述下盖卡置在所述瓶体的开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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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色酱油翻盖及酱油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瓶盖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双色酱油翻盖及酱油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时代的进步，瓶子和瓶盖具有了更多样化的设计，根据不同的功用，有不同形

状、不同操作方法的瓶盖。而现时的的酱油盖均通过翻盖和下盖一体注塑成型，因此翻盖和

下盖只能是同种颜色，导致美观感差，并且越来越不适应现时对美观的需求。

[0003] 因此很多厂家推出了双色盖，但是由于翻盖具有卡扣难度，导致该种双色盖均是

采用盖合盖。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双色酱油翻盖及酱油

瓶。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双色酱油翻

盖，其包括：限位座、下盖、及可盖设在所述下盖上的翻盖；所述限位座和所述翻盖相铰接；

在所述下盖的侧壁与顶壁的相交处开设有通槽；所述限位座卡置在所述通槽内。

[0006] 可选的，在所述下盖的内壁上沿周向方向设置有用于卡置在瓶体的限位槽内的第

一限位条；在所述限位座的内壁上设置有用于卡置在瓶体的限位槽内的第二限位条；所述

第一限位条与所述第二限位条处于同一圆周内。

[0007] 可选的，在所述下盖上开设有沿其轴线贯通的通孔；在所述下盖上设置有用于封

闭所述通孔的拉环组件。

[0008] 可选的，在所述下盖的顶壁上设置有出液嘴；所述拉环组件位于所述出液嘴内。

[0009] 可选的，在所述出液嘴远离所述通槽的一端朝所述出液嘴的外部延伸形成鹰嘴

口。

[0010] 可选的，在所述限位座的外壁上开设有第一卡槽；所述下盖卡置在所述第一卡槽

内；所述下盖的顶面与所述第一卡槽的顶壁相抵接。

[0011] 可选的，在所述翻盖的内壁上设置有环形密封座；在所述翻盖盖设在所述下盖上

的情况下，所述环形密封座与所述出液嘴的内壁相抵接。

[0012] 可选的，所述拉环组件包括提拉部和用于封闭所述通孔的拉环片，所述提拉部设

置在所述拉环片的上端，所述拉环片为易撕型拉环片。

[0013] 一种酱油瓶，其包括瓶体、及如上所述的双色酱油翻盖；所述下盖卡置在所述瓶体

的开口上。

[001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使本申请在通过双色注塑把PE材质的

下盖、PE材质的限位座和PP材质的翻盖结合，从而把两种材料优点结合，其中，PE材质的下

盖使得拉环容易拉开，PP材质的限位座与翻盖之间的铰链韧性好，不容易断裂。但是因为PP

材料和PE材料互融性差，两种材料很容易会分离，故该设计通过物理结构将两者结合。同时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5437728 U

3



采用限位座卡置在通槽内的方式，还使得下盖和翻盖即使在分体设计的情况下卡置也十分

稳固。另外，通槽两侧和主体连接的位置是薄壁位，当瓶内液体用完，消费者可以通过拉动

翻盖，撕开两侧薄壁位，从而轻松将PP翻盖，PE下盖，瓶身分离，达到分离回收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装配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剖面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下盖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翻盖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限位座；11、第一卡槽；2、下盖；21、通槽；22、通孔；3、翻盖；4、第一限位条；

5、第二限位条；6、拉环组件；61、提拉部；62、拉环片；7、出液嘴；71、鹰嘴口；8、环形密封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

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若干实施例。但是，本实用

新型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

[0021]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

定”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

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

示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

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

[0022]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上”或之

“下”可以包括第一和第二特征直接接触，也可以包括第一和第二特征不是直接接触而是通

过它们之间的另外的特征接触。而且，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上”、“上方”和“上面”包括第

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上方和斜上方，或仅仅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高于第二特征。第一特

征在第二特征“之下”、“下方”和“下面”包括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下方和斜下方，或仅仅

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小于第二特征。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右”、“上”、“下”以

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

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

[0024] 请参阅图1～图4，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双色酱油翻盖3，其包括：限位座1、下盖

2、及可盖设在所述下盖2上的翻盖3；所述限位座1和所述翻盖3相铰接；在所述下盖2的侧壁

与顶壁的相交处开设有通槽21；所述限位座1卡置在所述通槽21内。

[0025] 本申请的翻盖3下盖2采用分体式设置，使在制作的过程中可以使翻盖3和下盖2注

塑成不同的颜色，增加本申请的双色酱油翻盖3的美观性。并且在在所述下盖2的侧壁与顶

壁的相交处开设有通槽21，限位座1卡置在所述通槽21内，使限位座1卡置在通槽21和下盖2

的内壁上。而本申请的下盖2卡置在瓶体上，也即是卡置在下盖2的内部，使瓶体的瓶口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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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2的内壁相抵接，同时瓶体的瓶口还会将限位座1紧紧的压置在下盖2的内壁，从而形成对

限位座1的限位。使本申请在通过双色注塑把PE材质的下盖2、PE材质的限位座1和PP材质的

翻盖3结合，从而把两种材料优点结合，其中，PE材质的下盖2使得拉环容易拉开，PP材质的

限位座1与翻盖3之间的铰链韧性好，不容易断裂。但是因为PP材料和PE材料互融性差，两种

材料很容易会分离，故该设计通过物理结构将两者结合。同时采用限位座1卡置在通槽21内

的方式，还使得下盖2和翻盖3即使在分体设计的情况下卡置也十分稳固。另外，通槽21两侧

和主体连接的位置是薄壁位，当瓶内液体用完，消费者可以通过拉动翻盖3，撕开两侧薄壁

位，从而轻松将PP翻盖3，PE下盖2，瓶身分离，达到分离回收的目的。

[0026] 在本实施例中，翻盖3与限位座1之间会通过翻折铰链相铰接，而折片采用的是PP

韧性材料，以保证了翻折铰链的强度。

[0027] 进一步地设置，参见图2，本申请在所述下盖2的内壁上沿周向方向设置有用于卡

置在瓶体的限位槽内的第一限位条4，在所述限位座1的内壁上设置有用于卡置在瓶体的限

位槽内的第二限位条5，所述第一限位条4与所述第二限位条5处于同一圆周内。在瓶体的瓶

口上设置多个环形凸起，环形凸起之间会具有限位槽，而第一限位条4和第二限位条5则是

卡置在对应的限位槽内，也即是瓶体的限位槽对第一限位条4和第二限位条5的同时还实现

了将限位座1和下盖2相限位，使即使限位座1和下盖2采用分体式设计，并且熔接性差也能

依靠机械结构互锁，不影响产品的正常使用。

[0028] 在一可选的实施例中，参见图1、图2和图3，本申请在所述下盖2上开设有沿其轴线

贯通的通孔22，在所述下盖2上设置有用于封闭所述通孔22的拉环组件6。通用可供瓶内的

液体通过通孔22流出至下盖2的外部。而拉环组件6则是用于在出厂时对通孔22进行封闭，

使用时先拉开拉环组件6，使得瓶内液体可通过通孔22流至外部。

[0029] 在一可选的拉环组件6的实施例中，参见图1、图2和图3，所述拉环组件6包括提拉

部61和用于封闭所述通孔22的拉环片62，所述提拉部61设置在所述拉环片62的上端，所述

拉环片62为易撕型拉环片62。在需要拉开拉环时，只需拉动提拉部61，使得拉环片62从下盖

2上脱离即可。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拉环片62与通孔22的边缘连接，并且拉环片62与通孔22的边缘错

位，使拉环片62能够更容易的撕出通孔22。

[0031] 在一可选的实施例中，参见图1、图2和图3，本申请在所述下盖2的顶壁上设置有出

液嘴7，所述拉环组件6位于所述出液嘴7内。瓶体内的液体流出通孔22后再流至出液嘴7上，

并且沿着出液嘴7导流流出。

[0032] 进一步地设置，本申请在所述出液嘴7远离所述通槽21的一端朝所述出液嘴7的外

部延伸形成鹰嘴口71。鹰嘴口71的设计使液体导流的通断更迅速，并且能够有效防止液体

的倒流。

[0033] 在一可选的实施例中，参见图2和图4，本申请在所述限位座1的外壁上开设有第一

卡槽11，所述下盖2卡置在所述第一卡槽11内，并且该第一卡槽11刚好与下盖2相适配，所述

下盖2的顶面与所述第一卡槽11的顶壁相抵接，下盖2的内壁与第一卡槽11的侧壁相抵接。

并且限位座1还会与第一卡槽11的各个侧面相抵接，以实现对限位座1的限位。

[0034] 进一步地设置，参见图1和图2，本申请在所述翻盖3的内壁上设置有环形密封座8，

在所述翻盖3盖设在所述下盖2上的情况下，所述环形密封座8与所述出液嘴7的内壁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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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过环形密封座8与出液嘴7的相抵接实现密封功能。

[0035] 本申请还提供一种酱油瓶，包括瓶体、及如上所述的双色酱油翻盖3；所述下盖2卡

置在所述瓶体的开口上。

[003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5437728 U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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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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